
 

項目名稱 15、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場地租借 

應備證件 申請表 

申請方式 臨櫃親自申辦、傳真申辦、電話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繳費方式 

網路繳款：□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■網路 ATM□線上信用卡□其他 

非網路繳款：■臨櫃繳費■金融機構匯款□信用卡□郵政劃撥□超商繳費□支票或

匯票□電話繳款□悠遊卡□其他 

處理時限 

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：5日 

2.網路申辦：5日 ■全程式□非全程式□網路預約 

3.須會外機關審查(個案性)：無 

4.須層轉核釋：無 

承辦單位 

臺北市天文科學教育館(秘書室) 

電話:02-28314551分機509 

傳真:02-28314405 

地址：11160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363號 

備註 

1. 場地租借應於14日前提出申請，一般申請由受理到通知申請人繳款之期限應處

理期限應為5日。 

2. 申請核准通知後，3日內應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，未按時繳費者將取消所申

請使用之場地。 

3. 場地使用完畢後，即可辦理退還保證金手續。 

4.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，無法如期使用，除不可歸責於申請人外，應於使用日10日

前以書面通知本館取消使用，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，但已發

生之費用，不予退還。 

5. 申請人未遵守前項期間或未通知，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不予

退還，因而致場地本館受有損害者，申請人應負賠償責任。 

6. 相關規定請參考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(網址： 

http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ArticleContent.aspx?Law

ID=P03D1019-20110819&RealID=27-08-1001) 

 


